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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6-015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源电力 股票代码 00096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承亮 叶建兵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

大街 63号国家能源大厦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

大街 63号国家能源大厦

传真 027-88717134 027-88717134

电话 027-88717023 027-88717132

电子信箱 12112049@ceic.com 12089730@cei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为电力、热力生产，电力、热力产品均在湖北省就地消纳和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电源种类主要为火电、水电、风电、光伏和生物质发电。报告期内，公司共完成

发电量 344.4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14.12%，其中火电发电量 298.18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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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6%；水电发电量 16.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9.18%；风电发电量 4.29亿千瓦时，同比

减少 12.32%；光伏发电量 24.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46%；生物质发电量 0.82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5.53%；售热量 2255.09万吉焦，同比减少 4.93%；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2967
小时，同比减少 607小时，其中火电机组利用小时 3543小时，同比减少 763小时。报告期

内，火电发电量下降主要原因是 2025年湖北省新能源装机增长迅速和来水情况较好，挤

占了火电的发电空间。

报告期内，公司市场交易电量 304.29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51.67亿千瓦时。其中：火

电机组全部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全年火电交易电量 276.28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59.3亿
千瓦时；新能源交易电量 28.0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47%。公司交易电量减少的主要原

因是火电发电量同比减少。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可控总装机容量 1260.25万千瓦，其中火电 931万千瓦，水电

57.37万千瓦，风电 26.4万千瓦，光伏 243.32万千瓦，生物质 2.16万千瓦。公司装机容量

占湖北全省发电装机容量 13901.45万千瓦（含三峡 2,240万千瓦）的 9.07%，公司火电装

机容量占湖北全省火电装机容量 4543.37万千瓦的 20.49%。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年末

总资产 41,186,209,307.17 40,362,468,434.35 2.04% 37,601,830,44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3,320,801,398.81 13,607,442,805.32 -2.11% 9,954,786,999.91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3年

营业收入 13,527,749,416.42 17,391,175,389.60 -22.21% 14,457,133,39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6,166,081.96 715,222,473.46 -109.25% 349,062,02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0,258,586.10 692,798,372.35 -118.80% 342,389,999.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11,605,573.91 3,934,986,500.54 -23.47% 2,347,476,954.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9 0.2545 -107.47% 0.127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9 0.2545 -107.47% 0.1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49% 6.79% -7.28%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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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329,739,104.65 3,284,748,553.55 3,905,807,079.86 3,007,454,67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3,566,730.77 168,388,807.10 246,427,285.60 -407,415,44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8,450,560.39 151,150,776.33 199,107,427.67 -402,066,22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90,644,163.93 781,095,755.83 1,181,176,081.64 158,689,572.5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9,75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23,606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国家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59.62% 2,075,329,926 219,512,196 不适用 0

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7% 103,334,719 0 不适用 0

湖北省铁路发

展基金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0% 73,170,731 0 不适用 0

湖北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8% 41,158,725 0 不适用 0

王梓煜
境内自然

人
0.74% 25,842,921 0 不适用 0

瑞众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0.70% 24,390,243 0 不适用 0

国调创新（北

京）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国调创新私

募股权投资基

金（南昌）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0.52% 18,107,795 0 不适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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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7% 12,756,300 0 不适用 0

李光宇
境内自然

人
0.36% 12,683,600 0 不适用 0

深圳市达晨财

智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江西赣江新区

财投晨源股权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0.33% 11,583,17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

3.00%。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其它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王梓煜，通过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5,842,921股。股东李光宇，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本公司股票 12,683,600股。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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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董事长李海滨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正常工作

调整，李海滨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董事长、董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2. 报告期内，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 2024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共计 8,822.88万元，相应减少

公司 2024年度营业利润 8,822.88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6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8）。

3. 报告期内，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24年股本 3,481,035,016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0.7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250,634,521.15元（含税），本次不采用股

票股利分配方式，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已完成 2024年年度分红派息的实

施，除权除息日为 2025 年 7月 15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6日、5月 30
日、7月 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有关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2、025、043、047）。

4. 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021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共计 731,707,317股，发行价格为 4.10元/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

增 731,707,317股于 2024年 12月 3日上市，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集团认购的股份

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并上

市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股份的

解除限售，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512,195,121 股，占公司总股本 3,481,035,016 股的

14.7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5年 6月 3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报

告期内，鉴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投资的 10个光伏项目均已建设完毕，

公司决定对募投项目进行结项。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对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3,407.77万元、现金

管理收益和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5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5）。报告期内，因公司部分所属子公司拟

吸收合并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对部

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变更，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系在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之间

进行，不构成募集资金用途的改变，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未对募投项

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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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告期内，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同意对公司注册资本进行变更并对《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1）。

6. 报告期内，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

过，决定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

公司提供财务报表审计及部分专项报告服务，2025年度审计费用为 140万元，同 2024年
度审计费用一致。因公司与原聘任的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合同期限届满，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决定聘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内控审计

机构，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37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5日、

12月 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有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1、089、090、097）。

7.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 11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

与使用管理的意见》（财建〔2006〕317号）的有关规定，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

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

可按 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考虑已计提未使用的职工教育经费尚有结余，结合公司实

际经营管理情况，公司拟将职工教育经费的计提比例由工资总额的 2.5%调至 1.5%，自

2026年 1月 1日起施行。报告期内，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

会计估计进行了相应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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